
「臺大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獎」論文徵集公告 

  

107年 2月 26日 

 

 

本院為鼓勵博碩士班學生投入學術研究，提升研究風氣，獎勵具

有學術貢獻之學位論文，特舉辦「臺大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文」選

拔，爰公開徵求符合下列資格之本院博碩士班畢業生，就其博碩士論

文提出申請，參與本院「傑出博碩士論文獎」之遴選。 

 

 

壹、資格 

論文應符合下列各款資格： 

一、提出申請之論文，須為 104年度至 106年度在本院通過口試並取

得學位之博碩士論文。（即 104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

畢業者）。 

二、論文口試成績須為 A或 A+。 

 

貳、繳交文件 

申請時，應繳交下列各項文件： 

一、申請書一份（含個人簡歷表）。 

二、紙本論文三冊 （本院為遴選作業需要，得另要求申請人提供 

論文電子檔）。 

三、論文口試成績單一份（可直接向教務處申請成績單，內中即有口

試成績）。 

四、論文指導教授之推薦信 （共同指導者，應有各指導教授之推薦

信）。推薦信中應具體敘明申請論文之學術價值或貢獻。 

  



參、受理期限 

申請人應於 107 年 5 月 31 日前，將前項各款文件備齊送達本院臺大

法學論叢辦公室，文件不備或逾期繳交者，均不予受理。 

 

肆、遴選方式 

一、本論文獎之遴選作業依據「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傑出博碩士論

文獎勵辦法」辦理。該辦法請參照本院法規網頁。 

二、本次遴選作業原則上將選出五本得獎論文。但本院得視申請人數、

論文品質及經費狀況等因素，酌予增加或減少得獎論文數量。 

 

伍、權利義務 

一、獲獎人由本院於公開場合頒發獎狀與獎座表揚。 

二、獲獎人應確保其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要求及法令規定。如經本院自

行調查或依舉發查證後確有違反學術倫理或法令規定等情事者，

獲獎人除應自行負擔其法律責任外，本院並將撤銷其得獎資格、

要求繳回獎狀與獎座。 

 

陸、獎項內容 

因邁頂計畫結束，經費有限，故今年僅有獎狀與獎座。（若未來覓得

經費，將補助電子方式出版）。 

 

 

臺大法學論叢辦公室 

 


